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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东方水产中心的问题既涉

及行政机关， 又涉及民事主体， 需

要民事和行政公益诉讼两种方式共

同推进解决。

杨浦区检察院分管副检察长带

队， 上门沟通， 一方面主动宣传公

益诉讼工作， 另一方面了解行政机

关在整治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瓶

颈， 与其共同谋划问题解决方案。

经与相关行政机关沟通了解， 杨浦

区检察院发现， 因案件涉及面较

广， 部分行政机关在监管上存在职

责交叉的情况。 因东方水产中心存

在的诸多乱象和行政机关反映的困

难不是“点” 的问题， 而是需要各

方联动、 共同参与的综合性工作，

杨浦区检察院多次参与到区整改工

作会中， 积极协调开展联合执法、

专项行动等， 充分发挥行政职能部

门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 根据前期

调查核实情况， 并在积极促进行政

机关之间沟通协作的基础上， 2019

年 9月， 杨浦区检察院向多家行政

机关制发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

议， 建议行政机关依法采取监管措

施， 确保东方水产中心整洁有序，

全力实现“眼前一亮， 面貌一新”

的整治目标。

检察建议成为行政机关的桥梁纽带

针对案件中涉及民事公益诉讼

的问题， 杨浦区检察院主动争取上

级检察院指导支持。 区检察院与市

检二分院成立联合办案组， 上下一

体联动，一起开展调查，分别实施监

督。 2019年 9月 25日，二分院向东

方水产管理公司制发诉前检察建

议。 2019年 9月 29日，联合办案组

又向其上级单位送达了检察建议，

建议其在整治进入攻坚克难阶段，

积极履行企业主管责任， 及时了解

整改工作实际需要和下属企业实际

困难，合力完成综合治理目标。

检察建议发出后， 有关行政机

关均十分重视， 迅即开展多次专项

行动。 东方水产中心及其上级单位

也积极配合， 制作整改计划表， 成

立综合整治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

通过集中清理、 日常检查、 及时督

促， 至 2019 年 11 月 22

日， 东方国际水产中心内

共整治乱拉电线经营户

300 户， 完成跨门营业整

治 130 余户， 清运垃圾

24 车 （计 220 吨）、 拆违

垃圾 19 车 （计 152 吨）。

对市场违规排放污水的行为， 区生

态环境局作出了罚款 10 万元的行

政处罚， 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

行为。 东方水产管理公司针对市场

存在的具体问题制定了详细整改计

划和措施， 并按期推进。 截至

2019 年 11 月， 检察建议所涉问题

均已得到整改。

另悉， 该案成功办理后， 在区

委、 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杨浦区

检察院与区法治政府建设领导小组

办公室共同协商， 将检察公益诉讼

“四个纳入” 规划落地： 一是纳入

处级领导干部年度述法内容； 二是

纳入区初任行政执法人员培训内

容； 三是行政公益诉讼推进情况纳

入区行政执法监督工作； 四是行政

公益诉讼质效情况纳入 2020 年度

区法治建设考核项目指标体系。

430户商铺被整改，43车垃圾被清出

目前， 诉前检察建

议是检察机关在行政公

益诉讼中与行政机关形

成合力， 共同提升人民

群众对公共利益的获得

感的主要手段 。 同时 ，

诉前检察建议还具有在

诉前程序中实现以最小

的司法投入保护公益 ，

节约司法成本， 提高诉

讼效率的优势。 本案中，

检察机关在调查核实的

基础上， 先后向多家相

关行政机关制发诉前检

察建议， 阐明社会公共

利益受损情况和需要采

取的整治措施， 着力在

诉前阶段助力行政机关

依法行政， 受到相关单

位高度重视， 积极督促

涉案企业按时完成了整

治目标， 是 “把诉前实

现维护公益目的作为最

佳司法状态” 的体现。

正义说法>>>

?法治报记者 夏天

污水直接排进黄浦江、 垃圾不
分类且随意丢弃、 私拉电线、 跨门

经营……位于本市杨浦区军工路

2866 号的上海东方国际水产中心

（以下简称东方水产中心） 在市容

卫生、 消防安全、 污水排放等方面
存在诸多乱象。

杨浦区委、 区政府随即组织制
定了 《东方国际水产中心乱象整治

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明

确杨浦区检察院作为整治小组成员
之一。经过近半年的努力，杨浦检方

创新实施“公益诉讼+?会治理”工
作模式，公益诉讼与扫黑除恶并举，

会同上级检察机关和区内有关行政

部门，共同净化市场环境，整治成效
不仅得到督导组 “回头看 ” 的肯

定， 更还消费者与市民一个安全、

环保的水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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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污水横流到面貌一新———

东方水产中心“变形记”

2019 年 8 月， 杨浦区检察院按照 《方

案》 部署， 依职权开展调查核实工作。 办案

组约谈街道、 上海东方国际水产中心市场经

营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东方水产管理公

司） 及其上级单位相关负责人， 并进行了实

地勘察取证。 经调查查明， 东方水产中心在

市容卫生、 消防安全、 污水排放等方面存在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如市容卫生方

面： 东方水产中心内垃圾随意丢置， 未实行

垃圾分类， 地面积存污水， 跨门经营现象普

遍， 占用公共通道， 影响市容市貌及市场内

通行安全； 消防安全方面： 市场内私拉乱接

电源线现象普遍， 商铺门口泡沫箱、 氧气瓶

堆放在一起， 存在用电、 消防等安全隐患；

污水排放方面： 市场通过雨水排放口排放污

水进入黄浦江， 污染物超过排放标准， 对生

态环境造成损害。

上述问题的出现， 主要是由于有关行政

机关在监管上存在职能重叠交织， 出现了监

管漏洞； 市场管理公司及上级单位在生产经

营活动中， 未依法承担相关责任。

市场问题多

管理难辞其咎

□法治报记者 徐荔

法治报通讯员 金玮菁

近日， 宝山区检察院的公益诉

讼检察官再次到小镇进行检查， 发

现原本堆放在现场的生活垃圾、 建

筑垃圾已经清理完毕， 化粪池也已

填平。 这是两个月前， 宝山区检察

院督促镇政府履职处理的一起开挖

化粪池污染环境的案件。 经过检察

机关和镇政府的联合行动， 环境得

到整治， 周围群众连声称赞。

事情要从一次整治拆违行动说

起……

“集装箱小区”内私设

化粪池

宝山区某镇一土地承租人擅自

将集装箱违章改建成居住房对外出

租， 密密匝匝的违章集装箱房屋有

88间， 聚居了数百人， 存续时间近

2 年。 2020 年 5 月， 宝山区检察院

公益诉讼检察官在协助该镇政府对

该“集装箱小区” 进行拆除整治

时， 发现现场卫生环境脏乱差， 大

量生活垃圾与建筑垃圾混放。 经过

进一步调查发现， 集装箱出租方擅

自设置长约 2 米、 宽约 1 米、 深约

1 米化粪池用于收集承租人的生活

污水及粪便， 化粪池没有进行任何

遮盖， 可以看到内有大量污水及粪

便， 散发着恶臭。

经过了解， 化粪池的设置没有

向区市容卫生部门备案， 且设施简

单， 仅用普通红砖砌成， 池壁及底

板没有采取防渗漏措施， 周边土壤

及地下水源容易受到污染。

检察官认为， 该镇违章集装箱

拆除后没有及时对遗留的生活垃圾

及未接入污水处理系统的污水粪便

进行无害化处理， 严重污染了生态

环境， 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基于镇人民政府对本区域范围

内的市容环境卫生具有协调、 监督

和检查职责， 检察官积极与该镇政

府进行沟通， 联合城管部门共同至

现场查看， 商讨解决办法。 与此同

时， 区检察院向该镇政府制发检察

建议， 要求对该违章集装箱出租方

违反市容环境卫生有关规定的违法

行为进行处罚， 并督促处理该违章

集装箱拆除后的生活垃圾及污水粪

便。

依检察建议排污清理

追究责任

收到检察建议后， 镇政府高度

重视， 城管部门随即进行相应处

置， 并委托卫生服务公司对化粪

池、 现场垃圾进行了排污清理。 根

据城管部门寻访调查发现， 该化粪

池是当事人为供原违章搭建聚居居

民用以排放生活污水所挖， 违章建

筑拆除后， 仍有附近居民利用该池

进行排污。 镇政府就该违法行为对

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且相关

排污清理费用由当事人承担。

镇政府在对检察建议的回函中

说道： “检察院公益诉讼致力于生

态环境和资源保护， 正是由于宝山

区人民检察院一系列积极举措， 到

一线走访、 实地调查， 帮助基层管

理组织及时发现问题、 纠正问题，

助力我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得到

进一步发展， 特此表示感谢。”

宝山区检察院将继续加强与区

内各镇、 各职能部门的协作配合，

形成工作合力， 努力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 让天更蓝、 水更清、 空气

更清新。

私挖化粪池臭气熏天 检察建议助力污染防治


